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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会议 
第三次会议 
2010年 10月 28日，日内瓦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
择议定书》第 7 条和第 9 条选举预防小组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接替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任期届满的委员，并根据第 5 条增选预防小组委员
会的十五名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
书》第 7 和第 9 条，秘书长将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在日内瓦召开《任择议定
书》缔约国第三次会议， 选举预防小组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接替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任期届满的委员(见附件一)， 并根据第 5 条增选预防小组委员会的十五名
委员。现将在预防小组委员会继续任职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五名委员名单载
于附件二。 

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条第 3款的规定，秘书长在 2010年 5月 12日的一
项普通照会中邀请《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在 2010年 8月 11日以前提交预防小组
委员会委员人选的提名。由于需将预防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扩充为二十五名的

候选人提名不足，以 2010年 8月 12日的一项普通照会将候选人提名的截止日期
延长到 2010年 9月 11日。秘书长谨此将截至 2010年 8月 11日提出的所有候选
人名单按照字母次序载列如下，并且指明为他们提名的缔约国。将就 2010 年 8
月 11日以后提名的候选人印发本说明的增编。 

候选人 提名国 

Mari Amos女士 爱沙尼亚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 女士 克罗地亚 

Emilio Ginés Santidrián女士 西班牙 

Suzanne Jabbour 女士 黎巴嫩 

Demba Kandji先生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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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提名国 

Lallé Meriem Keïta Zouboye女士 马里 

Paul Lam Shang Leen先生 毛里求斯 

Petros Michaelflides先生 塞浦路斯 

Aisha Shujune Muhammad 女士 马尔代夫 

Hans Draminsky Petersen先生 丹麦 

Maria Margarida E. Pressburger女士 巴西 

Christian Pross先生 德国 

Miguel Sarre Iguíniz先生 墨西哥 

Wilder Tayler-Souto先生 乌拉圭 

Felipe Villavicencio Terreros先生 秘鲁 

Marie-Gisèle Zinkpe女士 贝宁 

Fortuné Gaétan Zongo先生 布基纳法索 

3.  由有关缔约国提供的提名人简历载于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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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预防小组委员会将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任期届满的五名委
员名单 

委员 国籍国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女士 克罗地亚 

Emilio Ginés Santidrián先生 西班牙 

Hans Draminsky Petersen先生 丹麦 

Miguel Sarre Iguíniz先生 墨西哥 

Wilder Tayler-Souto先生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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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将在预防小组委员会继续任职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五名
委员名单 

委员 国籍国 

Mario Luis Coriolano先生 阿根廷 

Malcolm Evans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Zdenek Hájek先生 捷克共和国 

Zbigniew Lasocik先生 波兰 

Víctor Manuel Rodríguez-Rescia先生 哥斯达黎加 

 



CAT/OP/SP/8 

GE.10-44683 5 

附件三 

  候选人简历 

  Mari Amos (爱沙尼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7年 2月 27日 

  工作语言：爱沙尼亚语、英语、芬兰语(懂得一些德语和俄语) 

  现任职务： 

爱沙尼亚大法官顾问――专门提供基本健康权的咨询意见。 

  主要专业活动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主要必须处理两个问题――大法官作为申诉专员和作为所

有法律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监督者的任务范围内的投诉和自己/倡议； 

此外，我一直在积极处理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将我们的机构

建立为国家预防机制的工作。在国家预防机制的框架内，我已经对违背人们自己

的意志予以拘留的医疗机构(精神病医院、传染病中心)进行了许多检查。我作为
对健康的基本权利的专家也到监狱、驱逐中心等机构参加了其他检查。在预防领

域，我曾经对拘留场所的人员演讲并且在媒体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学历 

1995-1999：  爱沙尼亚塔林市塔林法学院――学士(法律)； 

2002-2003：  瑞典隆德市隆德大学――硕士(欧洲事务)； 

2007-2009： 爱沙尼亚塔尔图市塔尔图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公共卫生的
心理卫生专业)。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7年秋季以来， 我为欧洲委员会国家人权机构网的爱沙尼亚联络人； 

从 2009年 11月起，我被提名为根据《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设立的国家预
防机制的联合国联络人； 

2010年以来，我是欧洲申诉专员的爱沙尼亚联络干事； 

此外，我是预防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联

合国专家小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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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新出版物一览表 

论非自愿治疗安排中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可允许性和程度。Eesti Arst 
12/2007； 

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确定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的义务。Eesti Arst 
5/2008； 

监察员在禁止酷刑的斗争中的作用。《欧洲监察员通讯》第 11 号，2008 年 10
月。 



CAT/OP/SP/8 

GE.10-44683 7 

  Marija Definis-Gojanović (克罗地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0年 2月 7日，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 

  工作语言：英语 

  现任职务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医学院大学医院中心(斯普利特)法医学系主任(2005 年
起)；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斯普利特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系主任(1997 年起)；和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大学医学院(2002 年起)；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医学院
医学人文系主任(2009年起)。 

  主要专业活动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医院中心法医专家(1993年)；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医学院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大学医学院副教

授(2005年起)； 

作为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些地区法院的常任法医学专家作证

(1993年起)；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市和达尔马提亚县的验尸官和法医(1995年起)； 

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的医学院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法医学和医学伦理学讲师；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医学与法

律”讲师；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法医学”讲师。 

  学历 

医师(1984 年)――萨格勒布大学医学院，生物学和生物医学双修理学硕士(1992
年)――萨格勒布大学自然科学及数学学院研究生学习； 

法医学专业(1993年)――萨格勒布大学医学院法医学和刑事侦查系； 

法医学博士(1998年)，副教授(2005年)。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委员(2002年起)；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司法部法医处失踪人员和法医
办公室专家顾问(2003年)； 

联合国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2007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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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车臣、希腊、意大利、拉脱维亚、马其顿、摩尔多

瓦、俄罗斯、斯洛伐克、西班牙、土耳其、毛里求斯、马尔代夫、瑞典、墨西

哥、柬埔寨的外地特派团，包括定期及不定期的访问和高级别会谈； 

在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意大利参加与《任择议定书》有关的活动(研讨会、讲
习班、圆桌会议)。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新出版物一览表 

书籍：Marić A.，Definis-Gojanović M.， Sutlović D.，Glavaš T.追查杀害
hercogovačkih 僧侣案。塞哥维那方济省，莫斯塔尔，2007 年(Tragom ubijenih 
hercogovačkih fratara. Hercegovačka franjevačka provincija, Mostar, 2007)；Definis-
Gojanović M. 鉴定遗骸的程序和方法。见：法医学上的 DNA 分析和司法机构。
《医学生物化学家》，萨格勒布，2008年(Definis-Gojanović M. Postupci i metode 
pri identifikaciji ljudskih ostataka.U：Analiza DNA u sudskoj medicini i pravosuđu. 
Medicinska naklada. Zagreb, 2008)； 

在 CC期刊发表的论文：Definis-Gojanović M.，Gugić D.，Sutlović D. 自杀和青
年情绪亚文化，《科尔人类学》，2009 年；Sutlovic D.，Gamulin S.，Definis-
Gojanovic M.，Andjelinovic S.腐植酸与人的 DNA的相互作用，《电泳》，2008
年；Definis-Gojanović M.，Sutlović D. 第二次世界大战万人坑的骸骨：从发现到
鉴定，《克罗地亚医学杂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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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io Ginés Santidrián (西班牙)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7年 7月 14日，马德里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务 

本候选人自 2009 年以来一直是联合国预防小组委员会委员。他也是一名国际人
权法律师和卡洛斯大学社会和法律科学学院的教授。他也是欧洲――地中海人权

网络司法工作组和西班牙人权协会联合会的一名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2009年起担任联合国预防小组委员会委员； 

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欧洲预防酷刑委员会委员，2006-2009年； 

联合国国际文职人员海地特派团成员――负责海地宪法的监督和遵守； 

1986-2008年。担任隶属于马德里律师公会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担任关于引渡、庇护、酷刑、虐待等的许多国家和国际案件的刑事律师； 

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各个诉

讼中担任律师。 

  学历 

毕尔巴鄂市德乌斯托大学法学学士； 

《西班牙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第十条第 2款 

马德里科姆普卢滕塞大学人权研究所人权硕士； 

马德里科姆普卢滕塞大学司法实践学院刑事法律文凭； 

斯特拉斯堡大学人权学院人权文凭。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马德里律师公会关于协助囚犯和庇护与避难权利的培训课程； 

伦敦刑事律师英语课程； 

欧洲联盟危机管理课程； 

德乌斯托大学国际公法系访问教授； 

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在马德里律师公会授予的法医实践课程董事和讲师； 

关于担任欧洲法院为巴尔干和前南斯拉夫法学家指定律师课程的董事和讲师； 



CAT/OP/SP/8 

10 GE.10-44683 

阿尔梅里亚大律师公会的司法实践学院教授。1996年和 1997年的课程； 

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国际刑事法课程访问教授，古巴，2008年。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联合国 OPCAT”的执行情况中一般遇到的问题，2009年 7月； 

“酷刑和欧洲的恐怖主义”，2008年； 

“此时此地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发布 60年后”； 

“在国际危机律师：一个经验”，《律师总理事会杂志》，第 47号； 

“伴随着联合国悬而未决的法律改革”，《Otrosí杂志》，第 76号，2006年；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法律问题分析”，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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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zanne Jabbour (黎巴嫩)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0年，Ardé，Zgharta 

  工作语言：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务 

从 2005年至今担任酷刑和暴力受害者康复事宜再启动中心主任； 

与难民署一起实施的伊拉克难民社会心理康复方案项目主任。正在进行的项目。

(贝鲁特再启动中心)； 

保护受受黎巴嫩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项目主任，由欧洲委员会资助项目(2010-
2013年)； 

的黎波里监狱内社会心理康复计划项目主任，2010年 9月――2012年 9月由兹罗
索斯基金会资助； 

2009年迄今：对酷刑的国际康复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2010 年：(a) 为在约旦监狱工作的法医和医生举办关于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培训
员；(b) 为北黎巴嫩律师协会培训学院的律师提供讲座；(c) 为预防酷刑使用法
医证据的四个圆桌会议主持人； 

2009-2010年：阿尔及利亚 CFDA酷刑受害者心理康复和治疗培训师； 

2009 年：在约旦对恐怖主义进行战斗的项目范围内防止酷刑框架中培训新闻记
者的培训师； 

2007-2009年：人权和针对官员的拘留场所(培训师)； 

2008 年：针对在监狱内部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解决与“世界卫生工作者”的冲
突(培训师)； 

2007年：加强预防酷刑培训全国方案(培训师)； 

2005-2006 年：与开发计划署黎巴嫩办事处合作举办的重新融合前被拘留者方案
实施关于拘留和酷刑的宣传计划(培训师)。 

  学历 

黎巴嫩贝鲁特黎巴嫩大学教育科学及人文学院心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BA临
床心理学家(1985年)； 

的黎波里“圣家”高中(1981年)； 

基础和补充教育：Notre Dame de Secours, Zgh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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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8 年：在欧洲地中海支持人权维护者基金会的合作下作为由酷刑受害者康复
和研究中心提名的顾问前往叙利亚的调查团团长。旨在评估人权捍卫者/前良心
囚犯康复需求的工作团； 

预防酷刑工作组协调员，2007 年迄今；举行关于《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
书》，的第一次研讨会和与防止酷刑协会合作拟定国家预防机制的主办单位； 

2009-2010年：担任黎巴嫩全国监狱改革运动执行委员迄今； 

2009-2010 年：公民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和拟定国家人权机构法――其中包
括国家预防机制的黎巴嫩国会议员形成的非正式委员会成员。 

  在该领域发布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论文：在当地报纸发表，突出儿童主题、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社会政策、酷刑和

暴力、《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 

接受 CNN专访强调酷刑受害者问题(2004年 5月 27日)； 

接受 BBC (英国)关于伊拉克难民问题的专访； 

在《时代杂志》发表关于伊拉克难民的文章；囚犯的心理特点；如何处理拘留场

所中一些困难的人(监狱管理指导书籍中的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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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ba Kandji (塞内加尔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5年 12月 31日，Seokhaye 

  工作语言：法语 

  现任职务： 

刑事案件和特赦司司长。关于酷刑问题的塞内加尔联络人。 

  主要专业活动 

法官、高级预审法官、司级庭长、前法律顾问、达喀尔巡回法院院长、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讲师、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和中非国家银行的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顾

问。 

  学历 

文学和哲学学士：私法硕士学位(选修司法)，塞内加尔司法学院；波尔多市国家
司法学院的若干培训课程和法国法院的刑事实践；塞内加尔司法培训中心的培训

课程。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惩治酷刑进行的若干调查措施，尤其是 2000年 1月对 Hissène Habré先生提起的
诉讼； 

与塞内加尔的公民社会一起，参加起草建立全国羁押场所观测台的法案。也参加

了为该法案起草执行法令的程序启动； 

向司法和执法官员宣传《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出版《塞内加尔刑法杂志》，在次区域传播刑法信息的塞内加尔刑法协会秘书

长。该《杂志》第九期的出版多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西非区域办事

处的资助； 

关于与塞内加尔法官和刑事司法人员有关的问题的若干论文； 

贝宁诺沃市非洲统一商法组织成立的地区高等司法学校为法官和司法官员开设刑

事案件法的几门课程和讲座。 

 



CAT/OP/SP/8 

14 GE.10-44683 

  Lallé Meriem Keïta Zouboye (马里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1年 10月 27日，San 

  工作语言：法语 

  现任职务： 

我是一名法官(特级)，从 2007 年 11 月起，担任司法部长办公室主任。在这个职
位上，我陪同司法部长、律师视察了马里的监狱和专门关押未成年人和妇女的拘

留中心。验证了囚犯的拘留和健康状况，以及拘押命令及其案件的进展情况。 

  主要专业活动 

从 1979年迄今，我从事了以下职务： 

• 巴马科上诉法院刑事庭顾问。 

• 巴马科一审法院高级预审法官，负责处理刑事和教养调查程序，包括

定期探访根据拘留令关押在巴马科监狱和专门拘留中心的被告人。 

• 巴马科一审法院儿童事务法官。在这个职位上，我负责刑事和教养案

件的调查工作，处理未成年人事务，将他们安置在观察和康复中心，

并定期检查这个安置中心。 

  学历 

1978年：巴黎国立司法学院学位； 

1976年：国立行政学院法律学位； 

1971年：马里哲学语言课程第二部分文凭。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我是马里法学家协会会员，此协会的成员包括在促进和保护普遍人权、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的人权方面活跃的女治安法官、律师、公证员、法警和拍卖员。每年十

月，我们定期到监狱，向囚犯提供道义、物质和技术支持，不论其性别为何。向

他们提供新的铺垫，以改善卫生，特别是在核实其拘押令和拘留条件，其案件的

进展情况等方面给予技术支持。为经济困难的囚犯提供免付费的律师服务。三年

来，我们马里法学家协会也准备和实施了一个特殊的监狱项目。 

  发表的出版物一览表 

2004 年：马里法律文本的诊断研究――应国际劳工局的要求研究马里的法律，以
便发现任何歧视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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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Lam Shang Leen (毛里求斯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8年 7月 4日，毛里求斯路易港 

  工作语言：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务： 

十六年来担任毛里求斯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律教育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门实施电

子处理案件和法院案件管理的督导委员会主席。 

  主要专业活动 

最高法院目前处理企业诉讼、无力偿还和破产的商业部门主持法官；建筑纠纷仲

裁员。 

  学历 

1968年： 剑桥高中毕业证书； 

1970-1973年：专业律师考试――伦敦法律教育委员会； 

1974年：  伦敦法律教育委员会研究生文凭； 

1976-1979年：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律学位； 

1980年：  巴黎国立裁判官学校(国际部)毕业。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担任监狱委员会主席、缓刑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设立与监狱视频连接计算机化

督导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 1976 年到 1992 年期间主持许多刑事案件。在 1984
年到 2007 年期间主持了有陪审团和没有陪审团的严重刑事案件，并担任刑事上
诉法院的法官。在 2008 年担任最高法院新创建的刑事司主审法官负责处理众多
引人注目的刑事案件。司法行政改革研究小组成员。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没有。但是处理了关于被告方得到公正审理的权利、保释和警察暴行的若干案

件。九年来，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每年举办的研讨会上撰写讨论文件，其专题包

括人权、公正审理、歧视、死刑、量刑、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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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os Michaelides (塞浦路斯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39年 3月 15日，塞浦路斯圣福提奥斯――帕福斯 

  工作语言：英语――法语 

  现任职务： 

塞浦路斯执业律师――法律顾问(Michaelides律师事务所)； 

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欧洲委员会委员。他在 2007 年再次
当选为第三个任期的委员； 

他是非政府组织“塞浦路斯防止酷刑和任何虐待形式委员会”的主席。 

  主要专业活动 

1967 年至 1971 年，他在塞浦路斯担任执行律师业务。他于 1971 年被任命为法
官，直到 1978 年 3 月成为司法部长，从 1979 年五月起，他也是总统的公使。
1980年 11月，他被共和国总统任命为法律和人权事务特别顾问； 

1981 年，他加入了外交服务。他被派驻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担任塞浦路斯
大使，目前是被派驻到西班牙、葡萄牙、瑞士、马耳他、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

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的大使。他曾担任塞浦路斯常

驻欧洲委员会、联合国(维也纳)和欧安组织的代表。他也是外交部政策规划主任
和常务秘书。从 1999 年四月起，Michaelides 先生在尼科西亚担任执业律师――
法律顾问。 

  学历 

他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经济科学(1958-1963)并在巴黎第一――索邦大学
修习宪法和法律政治学的博士课程(1965-1967)，得到 D.E.A.大学博士学位。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他参与和/或代表塞浦路斯参加欧洲理事会、欧安组织和联合国关于人权事务的
各个部长级委员会和会议。他是部长关于人权的代表小组和通过法律实现民主的

威尼斯会议的成员； 

作为塞浦路斯常驻欧洲委员会的代表，他参加了《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准备工作。当防止酷刑委员会于 1987 年成立的时候，他
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作为塞浦路斯防止酷刑委员会的主席，他组织了各种研

讨会、讲座及工作会议，最近一次是由防止酷刑委员会同塞浦路斯国家防止机制

合作、为纪念打击酷刑二十年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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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他是关于塞浦路斯的法律制度和人权的各种出版物和文章、尤其是关于《防止酷

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的欧洲公约》的论文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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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sha Shujune Muhammad (马尔代夫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7年 12月 23日，马尔代夫马累 

  工作语言：英语和迪维希语 

  现任职务： 

我目前在马尔代夫民事法庭担任法官，主要职务是裁决纠纷。 

  主要专业活动 

除了法官席位上的职责以外，我在人权和宪法方面参与对法官的培训，我还为了

促进司法救济参与设计各种活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制订各种机制，使囚犯待

遇和支持计划制度化、培训监狱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并对公众实行权利和责

任教育。 

  学历 

伦敦大学法律学士(荣誉)，和西澳大利亚大学法律硕士。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4 年，我是在当时参与设立马尔代夫被拘留者网络的三人之一，主要职务
是，除了支持被拘留者的家属以外，记录关于任意逮捕、警察有罪不罚和囚犯待

遇的消息，制作成文件并且予以分发。我也为了发展马尔代夫的现代少年司法制

度和刑事司法系统而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并且继续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和儿童权

利，尤其是涉及暴力和虐待方面。在内政部努力制订监狱和假释条例草案的时

候，我为囚犯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基本标准向该部提供咨询，并与他们分享应该如

何对待囚犯、包括未成年人的指导方针。我还协助起草《少年司法条例草案》，

其中概述了与法律接触的儿童――无论是被逮捕、被拘留或以其他方式被对待，

都应该遵循的少年司法标准。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没有与条约机构认为本身有关的出版物，不过，我起草了关于防止酷刑小组委员

会任务的条例和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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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 Draminsky Petersen (丹麦)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7年 3月 23日，丹麦根措夫特市 

  工作语言：丹麦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现任职务： 

1993-2000年期间和从 2002年起，我曾在丹麦的三个医院的内科和胃肠科医疗部
门担任医学顾问。在这个职位上，我参加了医院部门的行政和管理工作。目前，

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环境中的医院担任(40%)兼职工作。从 2007年 2月起，我担任
联合国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的副主席。 

  主要专业活动 

除了医院的职责以外，从 1979 年起，我是大赦国际丹麦医疗集团和医生促进人
权/丹麦的成员，数次担任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顾问，历来致力于禁止酷刑，
主要从事酷刑的医疗取证和被害者健康情况的描述； 

两年来，我在酷刑受害者康复研究中心国际部担任全职的健康协调员；五年来，

我担任这个组织的外部顾问。我的工作是对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津巴布韦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有关酷刑受害者康

复和防止酷刑的医疗咨询； 

从 2007 年起，我担任联合国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在整个期间担
任副主席。 

  学历 

1974 年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毕业以后担任医生，获准担任全科医生、医学和肠
胃病学专家。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从 1979 年起，我参加了西班牙、希腊、泰国、委内瑞拉、尼泊尔、印度、巴基
斯坦、缅甸和津巴布韦的研究和事实调查团，主要从事酷刑和虐待的取证以及描

述酷刑对健康的后遗症，并且就酷刑对健康的影响问题提供培训。1998 年，我
担任《禁止酷刑公约》秘鲁访问团的外部顾问。在丹麦，我就酷刑对健康的影响

组织和开展了研究。我是研究有受虐待危险者法医文件质量的两部科学著作的作

者和共同作者。作为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我参加了八次国别访问(毛里求
斯、马尔代夫、贝宁、墨西哥、巴拉圭、洪都拉斯、柬埔寨和黎巴嫩)，有两次
担任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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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Petersen H.D.， Worm L.，Zander M.，Hartling O.：缅甸侵犯人权的情况，为期
两年的随访检查。《丹麦医学通报》2001年；第 47期：第 359-63页； 

Petersen H.D.，Morentin B. 等人：对西班牙马德里中央警察局发出的医疗文件的
质量的评估。《法医学杂志》2002年；第 293-8页； 

Epple S. & Petersen H.D.：法治、法律和卫生专业，津巴布韦，2002年。《丹麦
医学通报》2002年；第 49期：第 247-52页； 

Petersen H.D. & Rønsbo：在监狱进行取证记录。实践论文第 4号，第 5-33页。
酷刑受害者康复和研究中心，哥本哈根，2008年； 

Morentin B.，Petersen H.D. 等人：对巴斯克被单独监禁者医疗文件质量进行考察
的跟踪调查。医生和国家机关对虐待和酷刑的预防作用。《国际法医学》，2008
年；第 182页，第 5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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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Margarida E. Pressburger (巴西)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3年 10月 13日，巴西里约热内卢 

  工作语言：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听得懂) 

  现任职务： 

里约热内卢大律师公会顾问及其人权委员会主席；里约热内卢州的政治修复委员

会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里约热内卢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创始成员(1981 年)。十年来，她在若干项目中代
表该委员会，包括起草《全国儿童和青少年法》，以及代表该委员会到现场进行

访问，以报道虐待监狱囚犯和未成年犯管教所情况； 

担任在明爱和加尔默罗教会的合作下保护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巴西组织圣马蒂纽基

金会法律部门主任(2005-2008)； 

再次当选里约热内卢大律师公会顾问(2009年)，同时再度担任人权委员会主席。 

  学历 

于 1968 年毕业于国立巴西大学法学院，从此以后在法律实践、特别是劳动法领
域中获得了广泛的经验。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从 1992年至 1995年，她在 Radio Tupi电台制作和放送关于妇女权利的每日广播
节目； 

2007 年，她同其他妇女权利机构的联系，组织了减少里约热内卢州产妇死亡率
的研讨会，后来这个节目成为促进妇女的性和生殖权利的一个全国性项目； 

作为里约热内卢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在与州议会的妇女权利委员会合作

的情形下，她参加了“我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说不”的节目，一个倡议，这是

为了引起男子对这个问题敏感的一个倡议； 

目前，她积极参加该公会关于披露与巴西军事统治(1964-1985 年期间)有关的档
案的“记忆和真理运动”； 

巴西律师学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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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Pross (德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8年 7月 3日，德国格平根 

  工作语言：英语和法语(流利)、西班牙语(基本技能) 

  现任职务： 

柏林酷刑受害者治疗中心/生存中心精神创伤学研究工作组主任； 

柏林慈善大学医学中心教授。 

  主要专业活动 

精神创伤学、医药和人权研究和教学； 

侧重东欧和中东的社会心理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员和顾问； 

监督“卡塔尼亚――援助创伤的受害者”的补充教育课程主任； 

作为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高级临床咨询组的成员从事咨询工作。 

  学历 

1968-1974 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布里斯托尔医
学院从事医学研究； 

1980年： 获得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学位； 

1983年： 被认证为家庭医生； 

2000年： 被认证为从事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师； 

2005年： 被认证为临床监督员； 

2006年： 从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后演讲资格(执教资格)。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酷刑康复会关于禁止酷刑的法医证据专家小组成员； 

独立的联邦性虐待受害者康复委员会顾问。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Pross C.， Schweitzer S. (2010)，“应对创伤的组织文化――与压力和冲突相关的
工作的根源”，创伤学：关于文化和精神创伤的特别问题：概念与实践的思考

(印刷中)； 

Pross C. (2009)， Verletzte Helfer ――《处理创伤、风险和保护自己的方法》，克
利特――科塔出版社，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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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s C. (2009)，“国家社会主义下的德国流亡医生对医学的态度”，社会医学
史，第 22章：第 531-552页；个人主页：10.1093/shm/hkp064； 

Crosby S.，Hashemian F.， Iacopino V.，Keller A.，Nguyen L.，Pross C.，
Özkalipici Ö. (2008)，“触犯法律、破碎的生活。美国人员施用酷刑的医学证据
及其影响”，一份促进人权的医师报告。剑桥/华盛顿。http://brokenlives.info/？
page_id=69； 

Pross C. (2006)，“倦怠、替代性创伤及其预防”，酷刑第 16 章：第 1-9 页
http://www.irct.org/Files/Filer/TortureJournal/16_1_2006/page_1-9.pdf； 

Rubenstein L.， Pross C.，Davidoff F.，Iacopino V. (2005)，“强制性的美国讯问
政策：对医学伦理的挑战”，《美国医学会杂志》第 294期：第 1544-1549页； 

Borchelt G.， Pross C. (2005)，“心理酷刑对健康的影响”， 载于：毁了他们：
美军系统地使用心理酷刑。一份促进人权的医师报告，马萨诸塞州，剑桥

http://www.phrusa.org/research/torture/ pdf/psych_tor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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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uel Sarre Iguíniz (墨西哥)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1年 10月 1日，墨西哥城 

  工作语言：英语、西班牙语 

  现任职务： 

墨西哥自主技术研究所全职教授和研究员。 

  主要专业活动 

防止小组委员会委员； 

墨西哥自主技术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了调查墨西哥人权情况所任命的专家； 

全国人权委员会第三督察长――监狱系统的监管； 

全国人权委员会理事会的技术秘书；全国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办公室的机构、研

究和项目总监； 

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对公民的保护检察官； 

刑事审判律师。 

  学历 

美利坚合众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人权)； 

墨西哥城免费法学院律师。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实施刑事司法制度协调会学术部门的代表； 

促进口头审理和正当程序网络的会员； 

墨西哥自主技术研究所“提供司法援助”方案协调员； 

联合国墨西哥协会主席； 

墨西哥人权学院第二副院长； 

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阿瓜斯卡连特斯市证明有罪做法人性化委员会创办人及主席； 

阿瓜斯卡连特斯生态集团的成员和联合创始人； 

阿瓜斯卡连特斯律师协会主席； 

阿瓜斯卡连特斯律师协会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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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 

Miguel Sarre,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使酷刑的预防产生结构性变化的
一个工具”，载于Mariño, Menéndez和 Cebada, Romero (合编)，《西班牙创建的
防止酷刑机制》，Iustel, Madrid, 2009； 

Miguel Sarre, “新的普通刑事程序发生改变的前景”，载于《墨西哥的刑事司法
系统：挑战与前景》，最高法院，2008年 10月； 

Miguel Sarre 等人，“公设辩护调查。促进程序公正手册。公共辩护万花筒”，
墨西哥联合国协会，墨西哥，2008年； 

Miguel Sarre 等人，“当地的晴雨表。恰帕斯、联邦区、杜兰戈、莫雷洛斯和新
莱昂州的正当刑事程序剪影”，墨西哥联合国协会，墨西哥，2008年； 

Miguel Sarre, “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透明度]”，载于《知情权、平衡和公民观
点》，协调员：乔纳森福克斯等人，基本分析和研究中心，墨西哥，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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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der Tayler-Souto (乌拉圭)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4年 2月，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母语)、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务： 

现为联合国预防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2009年 12月以来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国际法院)秘书长；(自 2007年 12月以来
代理秘书长)。他负责监督一个有 45 名工作人员、以日内瓦、曼谷、加德满都、
危地马拉城和约翰内斯堡为基地的组织，向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供战略意见； 

他也是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执行局的成员。 

  学历 

他于 1979 年完成了他在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大学的法律研究，获得法律和社会科
学博士学位。他于 1977年获得检察官的中间文凭； 

他也曾经在阿根廷和法国研习社会学。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1997-2007年：人权观察中的法律事务和机构政策首席主任； 

1995-1996 年：大赦国际对美洲项目主任。也监督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的研究工作； 

1989-1995年： 大赦国际法律顾问，专门从事国际人权法和政府间程序的咨询；在一
定程度上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亚洲外地特派任务；参加起草有关人

权维护者、酷刑问题、强迫失踪和紧急状态的国际标准； 

1983-1989年： 对人权案件提供专门法律援助的乌拉圭非政府组织――法律和社会
研究所的法律顾问和执行主任。担任国家和国际机构中代表失踪

人士的法律顾问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1997-2007 年期间所有关于酷刑的人权观察刊物都是由他正式修订、或编辑、或
由他直接监督的。可以从关于人权观察的网页读取可归功于他、并由他负相关责

任的这些刊物清单； 

关于人权的若干文章的作者，最近的文章是：“预防的增值为何？”载于《埃塞

克斯人权评论》，特别版，200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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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pe Andrés Villavicencio Terreros (秘鲁)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5年 10月 18日，秘鲁利马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 

  现任职务： 

比亚维森西奥、梅萨和里维拉法律事务厅的合作伙伴和主要律师。秘鲁天主教大

学刑法和犯罪学首席教授，圣马科斯国立大学和圣马丁代波里斯大学的城市长。

圣马丁代波里斯大学教授和博士研究协调员。马拉开波市苏利亚大学和萨尔瓦多

共和国司法学院刑事科学硕士课程访问教授。 

  主要专业活动 

2005年：  在加西亚·阿斯托和拉米雷斯·罗霍斯诉秘鲁案中代表国家在美
洲人权法院出庭 

2005-2004年：共和国国会刑法审查委员会顾问； 

2004年：  司法部减刑委员会主席； 

2003年：(a)  警方调查员；(b) 司法部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立法高级别委员会技
术秘书； 

2002年：  检察官办公室律师，专门负责处理强迫失踪、法外处决和没有标
志的坟墓挖掘工作； 

2001年：(a)  国家司法学院总监；(b) 利马律师协会国家司法学院研究委员会
主席；(c) 利马律师协会刑法咨询委员会主席。 

  学历 

2004年： 国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博士； 

1998年： 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硕士研究； 

1979年： 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法律学士学位。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1997年：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国际顾问，危地马拉查明历史真相委员会危地

马拉城市团队成员； 

1996年：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萨尔瓦多司法管理项目国际专家； 

1995年： 与联合国驻萨尔瓦多特派团高级官员司法行政和法律改革有关的

事项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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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a) 设在哥斯达黎加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技术委
员会成员；(b) 联合国拉丁美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利马办事
处主任；(c) 联合国驻萨尔瓦多特派团人权部门司法行政协调
员。 

  在该领域发表的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书籍：  刑法总则部分(2007 年)，刑法和协约注释(2002 年)，刑法课程特
别部分第一课(1991 年)，刑法课程(1990 年)，危害公共安全罪，
恐怖主义罪行(1983年)； 

论文：  秘鲁监狱现状(1990 年)，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典草案(1988 年)，
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典草案(1986 年)，不知悔改的恐怖分子？
(1985年)，“危害公共安全罪，恐怖主义罪行”评论(1982)； 

说明：  反恐怖主义的刑事政策(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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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Gisèle Zinkpe (贝宁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6年 1月 25日，贝宁阿波美 

  工作语言：法语、第二语言：英语 

  现任职务： 

法官；司法、立法和人权部促进和宣传人权处处长；妇女的司法和授权倡议联络

人。 

  主要专业活动 

促进和宣传人权处处长；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会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

会的贝宁代表团团员，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介绍定期报告(2008 年)、
向禁止酷刑委员会介绍定期报告(2007 年)、向儿童权利委员会介绍定期报告
(2006 年)、以及根据普遍定期审议制度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国家报告；监督
条约机构建议的执行情况；维达原讼法庭庭长(1997-2001 年)；波尔图――诺伏原
讼法庭高级预审法官(1996-1997)；波尔图――诺伏原讼法庭第一副检察长(1990-
1995年)，少年法庭的法官(1998年)。 

  学历 

1985年 在贝宁国立行政司法学院完成 A 类官员学业文凭，第二级：司法选
项； 

1980 年：法律科学硕士学位：商业法和职业选项；在巴黎国立司法学院和马赛
高等法院修习进一步培训课程(1996 年)；大赦国际培训课程比利时法
语部分(2003年)。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贝宁落实《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情况监督委员会协调员； 

联合国防止小组委员会联络人； 

刑事程序法草案审查委员会成员； 

对少年司法官员实行在替代监狱的场所以替代起诉的办法处置与法律相冲突的未

成年人的培训的监督团队成员； 

加强负责执法和促进、保护与维护贝宁参加缔结的国际文书中所载妇女权利的贝

宁司法官员能力的团队成员； 

参加关于在非洲落实《任择议定书》的区域研讨会。 

  在该领域发表当地最近出版物一览表 

关于贝宁保释办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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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é Gaétan Zongo (布基纳法索)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4年 5月 17日，布基纳法索库杜古 

  工作语言：法语 

  现任职务： 

人权辩护总干事。 

  主要专业活动 

协调和促进司法部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 编写供当局审议的报告 

• 促使国内法符合批准的国际协定 

• 确保国家的立法和程序考虑到人权 

• 接受、听取和引导公民的人权申诉 

• 帮助在拘留所确保尊重人权 

• 帮助加强和保护弱势人群的权利 

• 确实调解社区冲突 

• 实施有可能确实改进对特定群体之权利的保护的任何措施 

• 协助制订和实施保护特定群体权利的准则 

  学历 

国立行政管理和司法学院司法服务学位，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2002年 10月； 

法国南特大学关于基本权利的国际和欧洲法双修硕士学位，2001年 11月； 

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法律和政治学院法律硕士，1999年 6月。 

  与有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8年 6月起：  保护和捍卫人权协会总干事； 

2006年 11月–2008年 6月： 保护和捍卫人权协会主任； 

2004年 11月–2006年 11月： 博博·迪乌拉索少年法庭庭长； 

2002年 10月–2004年 10月：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高等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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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起：   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培训和研究单元/法律和
政治科学(民事诉讼义务与家庭法的一般理论)教研
室教师； 

2008年起：   国立行政管理和司法学院 (人权保护机制、国际人
权法)讲师。 

 

     
 


